


質詢事項全文
甲、行政院答復部分
（一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淑芬就「前瞻基礎建設─改善停車問題計畫」補助及興建停車場需求性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

（行政院函　中華民國112年11月22日院臺專字第1120015952號）

（立法院函　編號：10-8-7-13）

林委員就「前瞻基礎建設─改善停車問題計畫」補助及興建停車場需求性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

一、本院於111年8月16日核定前瞻停車場新增60億元，交通部公路局函請各縣市政府提案申請並排列優先順序，經查新北市政府共提15案，目前核定至第2案（1.長安機械改建立體停車場、2.玫瑰立體停車場），另補足前期已核定永平國小地下停車場不足之經費，合計中央補助經費5億元。

二、目前新北市政府將洲子洋公園地下停車場排序在第10位 （1.長安機械改建立體停車場（已核定）、2.玫瑰立體停車場（已核定）、3.興穀國小地下停車場、4.義學國中地下停車場、5.開元公園地下停車場、6.五華國小停車場、7.永平國小地下停車場、8.永和國小地下停車場、9.公八公園地下停車場、10.洲子洋公園地下停車場、11.明志國小地下停車場、12.長福平面改建停車場、13.六張公園地下停車場、14.大同公園地下停車場、15.海山高中地下停車場。），因計畫經費額度有限，審議係依縣市政府所提優先順序辦理，建議新北市政府評估洲子洋公園地下停車場興建急迫性及需求性，並往前調整優先排序，後續將滾動檢討該計畫有剩餘經費，再整體評估縣市補助順序及額度。

（二）行政院函送余委員天就第10屆第8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

（行政院函　中華民國112年11月22日院臺施字第1120016146號）

（立法院函　中華民國112年11月16日台立院議字第1120703665號　施政報告質詢18號）

余委員建議檢討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法定容積，研擬是否有適度放寬使整體成本下修空間之可能性，以提升都會公共設施之比例問題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

一、依據「都市計畫法」第15條規定，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擬定時，應依當地自然、社會及經濟狀況之調查與分析、人口成長、分布、組成、計畫年期內人口與經濟發展之推計等情形，配置合理之住宅、商業、工業及其他土地使用、主要道路及其他公眾運輸系統、上下水道、學校用地、大型公園等，供作全部計畫地區範圍使用之公共設施用地。同法第22條規定，細部計畫應表明居住密度及容納人口、土地使用分區管制、道路系統、地區性之公共設施用地等事項。

二、因此，都市計畫擬定機關（地方政府）自得依「都市計畫法」規定，就其擬定之都市計畫，依計畫範圍內之自然、社會、經濟、人口等種種情形，整體考量後，據以配置合理之土地使用及相對應之公共設施用地，並就居住密度、容納人口及公共設施等情形，核實檢討是否有提高法定容積之必要，循都市計畫法定檢討變更程序辦理，以確保都市發展及維持公共設施服務水準。惟查，過往政府透過多種方式調高都市建築容積之供給（例如容積獎勵）結果，不動產市場並未呈現增加供給而房價下跌之狀況，反而因增加容積進而推升土地及房屋市場價格，引發民間對於居住正義問題之關注。由於不動產市場並非單僅居住基本民生需求，仍有作為投資商品之情形，且尚涉及金融體系安全、社會財富合理分配等諸多議題，成因複雜，故以提高容積率方式抑制房價，仍應謹慎考量為之。

（三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建議台糖公司邀請農業部協助，在橋頭糖廠設置國產材暨森林碳匯教育館，以做為碳吸存、碳保存、碳替代和國產材之示範、教育、推動場域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

（行政院函　中華民國112年11月22日院臺專字第1120016238號）

（立法院函　編號：10-8-8-15）

邱委員就建議台糖公司邀請農業部協助，在橋頭糖廠設置國產材暨森林碳匯教育館，以做為碳吸存、碳保存、碳替代和國產材之示範、教育、推動場域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：

一、 台糖公司自91年起配合政策，將離蔗或生產力不佳之農地提供平地造林，並依農業部頒布之「平地造林直接給付及種苗配撥實施要點」規定辦理，所種樹種及株數皆須符合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（以下簡稱林業署）所規劃始得種植，樹苗皆為林業署所提供，且撫育期間由林業署各區分署檢測皆符合規定。截至112年10月底止，平地造林面積計1萬375公頃。

二、 平地造林計畫屆期後依據110年8月23日召開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與台糖公司就平地造林等議題會談」會議裁示，依農業部盤點各造林地屬性區位，分別為「具有棲地、生態價值區位」及「適合農業生產區位」，由農業部統籌主導規劃及林業署輔導後續造林地利用事項，台糖公司配合辦理。

三、 台糖公司橋頭糖廠文化園區已於107年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，評估可於現有環境教育教室空間（原製糖流程館）設置「森林碳匯教育館」，結合環境教育辦理相關訓練推廣課程。

四、 台糖公司將研議利用平地造林木做為「森林碳匯教育館」場域建置之素材，並規劃導入平地造林發展史；另為蒐集「森林碳匯」議題相關資料及目前國內辦理方針，已於112年11月15日電洽林業署，該署建議可依地緣關係先洽該署屏東分署確認未來展示主軸及方向。

五、 台糖公司將於112年11月底前拜會林業署屏東分署，請其協助就「森林碳匯教育館」之設置提供專業意見，並於3個月內提送可行性書面報告至貴院。



